殷都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落实城市综合执法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意见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政府关于政务公开工作和城市综合执法领域体系建设的工作部署，提升城市综合执法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水平，根据《安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安阳市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安政办〔2020〕25号）文件精神，按照《殷都区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实施方案》殷政办〔2020〕19号通知要求，结合我局政务公开工作实际，制定本标准指引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围绕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公开，积极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全面提升城管执法领域基层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水平，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最大限度提高社会舆论监督，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二、基本原则

    围绕国务院、省政府明确的重点领域范围，按照“应公开、尽公开”的要求，依法依规梳理城市综合执法领域公开事项，细化公开内容，提高基层政务公开的针对性、实效性。围绕与群众关系密切的行政行为和服务事项，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积极探索高效、便捷的公开方式，让群众看得到、听得懂、易获取、能监督、好参与，使基层政务公开工作成果真正惠及人民群众。

三、公开目录和事项标准 

    依据权责清单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我局城市综合执法领域基层政务公开事项一级事项 14 项，二级公开事项329 项，其中行政处罚 315 项、行政强制7 项、行政许可2 项，行政检查5项， 涉及住房和城乡建设（全部）、环境保护（部分）、工商管理（部分）、交通管理（部分）、水务管理（部分）、食品药品监管（部分）等六个方面。 

四、工作目标 

   （一）2020年底前，要对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的市政服务、城市综合执法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结合本单位权责清单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编制完成市政服务、城市综合执法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发布于本级政府门户网站基层政务公开专题显著位置，并部署落实公开工作。 

   （二）2023年年底前，基本建成市政服务城市综合执法领域统一的基层政务公开标准体系，覆盖基层行政权力运行全过程和政务服务全流程，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大幅提高，基层政务公开工作机制、公开平台、专业队伍进一步健全完善，政务公开的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 

      五、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殷都区城市综合执法领域的基层政务公开工作。
       六、编制原则
       （一）坚持依法依规。根据城市综合执法领域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全面梳理与群众关系密切的行政执法行为，明确公开工作机制、流程、方式等规范及要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二）促进利民便民。立足基层城市管理部门直接联系群众和企业的实际，结合部门工作特点，积极探索高效、便捷的公开方式，及时、准确公开需要大众广泛知晓的行政执法行为信息，让群众看得到、听得懂、易获取、能监督、好参与。  
       （三）鼓励创新发展。支持各地结合区域、领域特点，将提升城市综合执法领域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水平与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法治政府等对接融合，细化拓展政务公开内容，探索创新工作机制和方式方法。
       （四）实施动态调整。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修改、废止、解释情况，机构、职能调整情况，具体实践情况及群众反馈意见建议，对政务公开标准目录进行动态调整和更新，不断适应城市管理工作需要。


附件：城市综合执法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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